
持續關連交易

本公司在一般及日常業務過程中與本公司的關連人士訂立若干持續協議及安排。

於 [編纂 ]後，本節所披露之交易將根據上市規則構成持續關連交易。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年度的

建議年度上限（新加坡千元）

交易性質 適用上市規則 尋求豁免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獲豁免持續

關連交易

物業租賃 14A .34、14A .52、

14A .53至59、

14A .76

不適用 460 200 0

物業管理及

設施管理

服務

14A .34、14A .52、

14A .53至59、

14A .76

不適用 6 6 6

獲豁免持續關連交易

物業租賃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的其中兩間附屬公司分別向Cafe@Phoenix出租一間物業

及向9 Plus Cafe出租一間物業，以作餐飲業務營運。有關租賃於 [編纂 ]後仍然持續，而

下列所載為一方面相關附屬公司之間所訂立，及另一方面與Cafe@Phoenix或9 Plus Cafe

所訂立的兩份租賃協議（統稱「咖啡廳租賃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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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條款

每份咖啡廳租賃協議的期限不超過 3年，到期日於附屬公司持有的總租賃中反映。

每年應付租金乃參照獨立會計師及╱或估值師根據適用法例及法規及上市規則而釐定的

市價而決定。根據咖啡廳租賃協議，9 Plus Caf é及Cafe@Phoenix須每月向彼等各自出租

人（即附屬公司）支付租金、設施費用及有關電力、水、煤氣及電訊使用的費用。倘附

屬公司持有的總租賃於到期日前被終止，附屬公司則有權終止有關咖啡廳租賃協議。根

據咖啡廳租賃協議，9 Plus Caf é及Cafe@Phoenix並不允許轉讓或分租租賃物業。

上市規則的影響

馮裕祥先生擁有Cafe@Phoenix 100%的權益。由於馮裕祥先生為林美珠女士的配

偶，故根據第 14A .12 (1) (a)條為林美珠女士的直系親屬。林美珠女士為本公司的董事，

因此根據第 14A .07 (1)條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根據第 14A .12 (1) (c)條，林美珠女士為

Cafe@Phoenix的聯屬人士，故根據第14A .07 (4)條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

馮裕國先生擁有9 Plus Caf é 50%的權益。馮裕國先生為林美珠女士的大伯，因此根

據第 14A .21 (1) (a)條為林美珠女士的親屬。林美珠女士為本公司的董事，故根據第

14A .07 (1)條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根據第 14A .07 (6)條及第 14A .21 (1) (b)條， 9 Plus

Caf é被視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

我們已根據上市規則第14A .77條規定於計算百分比率時按照現時咖啡廳租賃協議條

款的適用租金估計截至二零一七年、二零一八年及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年度預

期自Cafe@Phoenix及9 Plus Caf é收取的年度租金。就Cafe@Phoenix及9 Plus Cafe各自而

言，所計算的有關預期租金的各個適用百分比率（盈利比率除外）將低於 5%，而估計的

總代價將少於 3百萬港元。因此，根據咖啡廳租賃協議擬進行的租賃交易構成上市規則

第14A .76條項下本公司的最低豁免關連交易。本公司獲豁免遵守上市規則第14章項下的

申報、公佈及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關 連 交 易

– 235 –

本文件為草擬本，屬不完整並可予更改，且當中資料必須與本文件封面頁「警告」一節一併閱讀。



年度上限基準

截至二零一四年、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以及截至二零一七

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就所提供的物業管理及設施管理服務自Cafe@Phoenix

收取的服務費總額分別為零、6,550新加坡元、5,590新加坡元及150新加坡元。截至二零

一七年、二零一八年及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各年的咖啡廳租賃協議的年度上限

建議分別為 [ 460,000 ]新加坡元、 [ 200,000 ]新加坡元及零。估計乃根據參照現有咖啡廳租

賃協議條款項下的適用租金。

獨家保薦人及董事意見

獨家保薦人及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 (i)咖啡廳租賃協議項下擬進行的

交易已經且將於日常業務過程中按一般商業條款式較優惠的條款訂立，公平合理，並符

合股東的整體利益；及 (ii)咖啡廳租賃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的建議年度上限屬公平合

理，並符合股東的整體利益。

物業管理及設施管理服務

為向Cafe@Phoenix提供物業管理及設施管理服務，本公司與Cafe@Phoenix訂立日期

為二零一七年 [. ]的物業管理及設施管理協議（「物業管理及設施管理協議」）。

主要條款

根據物業管理及設施管理協議，本公司同意自 [編纂 ]起不時提供或促使向本集團提

供有關物業管理及設施管理之服務，包括但不限於樓宇維護工程、加建工程、清潔服

務、安裝保安裝置及提供保安服務。

有關協議自 [編纂 ]起計初步為期三年，其後每連續三年期間自動重續，惟須遵守上

市規則相關規定，除非本公司或Cafe@Phoenix發出不少於 30日的書面通知予以終止為

止。

上市規則的影響

Cafe@Phoenix根據第 13A .07 (4)條為本公司之關連人士。進一步詳情請參閱「關連交

易—獲豁免持續關連交易—物業租賃—上市規則的影響」。

我們已根據上市規則第14A .77條規定於計算百分比率時按照本集團及Cafe@Phoenix

之間之過往交易量及本集團向獨立第三方提供的服務比率估計截至二零一七年、二零一

八年及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年度預期自Cafe@Phoenix收取的年度費用。有關所

計算的預期各適用比率（除溢利比率外）將低於 5%，且估計總代價將少於 3百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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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根據物業管理及設施管理協議擬進行的交易構成上市規則第14A .76條項下本公司

的最低豁免關連交易。本公司獲豁免遵守上市規則第14章項下的申報、公佈及獨立股東

批准的規定。

年度上限基準

截至二零一四年、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以及截至二零一七

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就所提供的物業管理及設施管理服務自Cafe@Phoenix

收取的服務費總額分別為零、6,550新加坡元、5,590新加坡元及150新加坡元。截至二零

一七年、二零一八年及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各年的物業管理及設施管理協議的

年度上限建議分別為 6,000新加坡元、 6,000新加坡元及 6,000新加坡元。此乃根據本集團

及Cafe@Phoenix之間之過往交易量及本集團向獨立第三方提供的服務比率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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